
附件2：
 劳务派遣员工年终津贴审批划转表

用工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	员工姓名
	
	职工号
	

	年终津贴额度
	
	专项经费支付员工全年标准
（含年终津贴）
	

	经费卡号
	

	项目负责人意见
	

负责人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院系人事科意见或单位综合办意见
	



审核人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专项经费主管部门意见
	



审核人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计财处预算办意见
(紫金港东六103-2）
	


审核人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
    1、专项经费必须审批盖章，主要包含以下编号：-1935、-1945、*1942、188020-1938，以上经费及编号包含-54的经费还需计财处预算办审批盖章。
    2、国库经费（指*、+项目）请在项目结束期前划转,最迟不超过12月10日。
3、审批完成后，各校区会计核算分中心均可办理经费划转, 经费统一划转到人事处劳务派遣临时帐户，代码：188020-510105，仅用于发放2017年年终津贴。
